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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

质押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公司与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资产池质押融资业务合同》，担保的

债权最高额为 32,000.00 万元，因公司及子公司累积担保主要资产已超过总资产

30%，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7 日召

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拟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暨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

司向银行申请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

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抵押贷款、项目贷款、贴现、应付账款融

资等。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资金需求以及各家银行实

际审批的授信额度来确定，在授信额度内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

准；在前述额度内，具体担保金额及期限按照公司及子公司与相关银行合同约定

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暨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二、近日授信及担保进展情况

（一）授信情况

近日，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公司与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签订

了编号为【2026 深银深南综字第 0001)号】的《综合授信合同》，根据合同约定，



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6,0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为自 2026 年 1

月 23 日起至 2028 年 1 月 5 日止。同时还签署了《“信 e链”业务两方合作协议》，

明确公司取得的无追索权保理/再保理总额度占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

（二）资产池质押融资业务情况

同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分别签订了《资产池质押融资

业务合同》。资产池质押融资业务是指以公司自己持有的票据、保证金账户中保证

金、存单、应收账款等资产为其自身提供担保办理的最高额质押融资业务，包括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保函、保理及其他各类银行授信业

务。具体内容如下：

1、根据合同约定，中信银行核定资产池专项额度为人民币 16,000.00 万元，

专项额度使用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5 日起至 2028 年 01 月 05 日止。在资产池专

项额度使用期限内形成的余额任何时间均不得超过上述约定的额度。

2、担保主债权：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是指双方在 2026 年 1 月 23 日至

2028 年 01 月 05 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所签署的主合同（包括

借新还旧、展期、变更还款计划、还旧借新等债务重组业务合同）而享有的一系

列债权。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人民币 32,000.00 万元。

3、质押担保范围：质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和为实现债权、质押权

等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

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

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4、质押资产：票据、保证金账户中保证金、存单、应收账款等资产为其自身

提供担保。该资产的质押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三、公司累计资产抵押、质押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抵押、质押的主要资产已超过总资产的 30%。截至目前，

公司抵押、质押的资产均用于公司及子公司自身融资担保，相关融资资金均用于

日常生产经营，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融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中信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质押担保，系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性流

动资金需求，增强资金保障能力，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不会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27 日


